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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贯彻落实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和

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的通知
渝市监发〔2023〕51号

各区县局，执法总队，市特检院、市质安考试中心，电梯检验检

测单位，电梯生产、使用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好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的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

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—2023）（以下简称“新版检规”）《电梯

自行检测规则》（TSG T7008—2023）（以下简称“检测规则”），

现就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充分发挥电梯检验的技术监督和检测的技术诊断作用，进一

步强化电梯使用单位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安全管理主体

责任落实，努力提升全市电梯质量安全水平。

二、检验检测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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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检验检测单位系统对接。从事检测工作的电梯使用单

位、维保单位、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，需登录重庆市特种设备信

息化管理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www.cqtzsb.org/），上传证照资料，

录入相关信息。同时将电梯检验检测管理系统与重庆市特种设备

信化息管理平台对接。已按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改革

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》（国市监

特设〔2023〕56 号，以下简称 56 号文）完成对接的检验检测单

位，也应重新按新的检验检测规则要求开展相关信息对接。

开展自行检测的单位必须配备足量具有电梯检验员、检验师

及以上资格的人员，满足检测规则第 3.8 条关于检测、审核、批

准人员应当为不同人员的规定。电梯使用或维保单位开展自行检

测，仅限于本单位使用管理、维保的电梯。

（二）检验检测周期判定。新安装电梯，以安装监督检验合

格日期为基准计算梯龄；按照新版检规进行改造的电梯，以最近

一次改造监督检验合格日期为基准重新计算梯龄；进行重大修理

或停用 1年以上的电梯，下次检验检测日期以最近一次监督检验

或定期检验合格日期所在月份为基准确定，不重新计算梯龄；停

用未超过 1年，且在启用前超过定期检验和自行检测有效期的电

梯，应开展相应的检验检测。15年以内的电梯，分别在第 1、第

http://www.cqtzsb.org/），上传证照资料，录入相关信息，并在信息化平台进行公示。
http://www.cqtzsb.org/），上传证照资料，录入相关信息，并在信息化平台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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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第 7、第 9、第 11、第 13、第 15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，其他

年份进行 1次自行检测。超过 15年的电梯，每年进行一次定期检

验，不再开展自行检测。全市电梯由重庆市特种设备信息化系统

自动计算梯龄，下次检验检测日期以系统生成为准。

（三）检测人员执业公示。从事自行检测的电梯使用或维保

单位，应当依法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执业公示网站为本单位

的检测人员办理执业注册公示，网址 http://219.141.208.170/casei/。

市场监管部门检查检测人员从业资格和执业情况，可登录网址 ht

tp://219.141.208.170/casei/regjster/personPubicAction!getProvin.ceP

ersnInfiForm.action，进行查询。

（四）检测过程管理。电梯使用单位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或者

为使用管理电梯提供服务的维保单位开展自行检测，应当加强自

电梯自行检测起至发现问题、整改问题、告知检测单位问题整改、

检测单位对整改确认情况等全过程管理，确保电梯自行检测质量。

（五）检测结果运用。开展电梯自行检测工作，要在规定的

时间内出具《电梯自行检测备忘录》和《电梯自行检测报告》；检

测人员要对检测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确认，检测备忘录应公示

在电梯基站或轿厢内，公示期不少于 15天。应及时将《电梯自行

检测备忘录》和《电梯自行检测符合性声明》等自行检测结果，

http://219.141.208.170/casei/。市场监管部门检查检测人员从业资格和职业情况，可登录网址为:http:/219.141.208.170/casei/regjster/personPubicAction!getProvin.cePersnInfiForm.action，进行查询。
http://219.141.208.170/casei/。市场监管部门检查检测人员从业资格和职业情况，可登录网址为:http:/219.141.208.170/casei/regjster/personPubicAction!getProvin.cePersnInfiForm.action，进行查询。
http://219.141.208.170/casei/。市场监管部门检查检测人员从业资格和职业情况，可登录网址为:http:/219.141.208.170/casei/regjster/personPubicAction!getProvin.cePersnInfiForm.action，进行查询。
http://219.141.208.170/casei/。市场监管部门检查检测人员从业资格和职业情况，可登录网址为:http:/219.141.208.170/casei/regjster/personPubicAction!getProvin.cePersnInfiForm.action，进行查询。
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

－ 4 －

以及相关信息，上传至重庆市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。

（六）换取使用标志。开展自行检测的电梯使用单位完成检

测后，应当及时告知前一次开展定期检验的电梯检验机构，登录

重庆市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对检测结果进行确认，由使用单

位到检验机构指定地点，换取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。

三、过渡期管理及时间安排

自文件印发之日起至 2024年 4月 1日，为落实新版检规和检

测规则过渡期。

（一）监督检验。电梯施工单位自愿申请按照新版检规或原

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～TSG T7006，以

下简称“旧版检规”）进行监督检验，承担监督检验的检验机构根

据施工单位的申请进行监督检验。

（二）定期检验和自行检测工作安排。准备阶段（2023年 6

—8月）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贯彻落实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学习宣

贯活动，向电梯使用单位传导落实主体责任理念，完善重庆市特

种设备信息化系统平台功能。推进阶段（2023 年 9—12 月）。采

用分段分批的方式逐步实施，未实施的地区依据旧版检规、56 号

文及市局相关配套文件实行检验检测。9 月起，在涪陵区、南川

区、綦江区、大足区全域，按照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的要求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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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检验、自行检测分离工作，同步优化、改进重庆市特种设备

信息化系统。10 月起，在黔江区、石柱县、秀山县、酉阳县、彭

水县、万盛经开区、重庆高新区、重庆经开区、两江新区全域（轨

道交通站点除外），按照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的要求启动电梯检

验、自行检测分离工作。12月起，在万州区、长寿区、江津区、

合川区、永川区、璧山区、铜梁区、潼南区、荣昌区、开州区、

梁平区、武隆区、城口县、丰都县、垫江县、忠县、云阳县、奉

节县、巫山县、巫溪县全域（轨道交通站点除外），按照新版检规

和检测规则的要求启动电梯检验、自行检测分离工作，大面积推

进电梯检验检测分离工作。常态化阶段（2024年 1—3 月）。在渝

中区、大渡口区、江北区、沙坪坝区、九龙坡区、南岸区、北碚

区、渝北区、巴南区和全市轨道交通站点全域，按照新版检规和

检测规则的要求启动电梯检验、自行检测分离工作，全市贯彻落

实检验和检测规则工作进入常态化。

（三）特殊情况处理。在 2023年 4 月 2日之前已签订供货合

同，或者已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，需要在过渡期满后实施安

装监督检验的电梯，应当在 2023年 7 月 15日前，由电梯制造单

位或者委托的安装单位填写《过渡期满后监督检验项目告知书》

（见附件 1），凭供货合同（中标证明）向项目所在区县市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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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进行书面告知，此类电梯进行安装监督检验时，要将《过渡

期满后监督检验项目告知书》复印件随同监检资料一并交监督检

验机构；新版检规附件 A1.2.2.7、A1.3.3，可以按照旧版检规的要

求进行检验，新版检规附件 A1.2.4.3(1)、A1.3.12.1、A1.3.12.3，

可以不检验；其后的定期检验、自行检测的相应项目也按照相应

要求进行。

四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

电梯自行检测涉及相关单位、人员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安全

技术规范，落实各自责任，强化安全管理，确保电梯自行检测质

量。使用单位：具备条件的电梯使用单位依法对达到检测年份的

电梯组织开展自行检测活动，履行安全管理义务，承担安全主体

责任;不具备条件的应当委托向其提供维护保养服务、且具备条件

的单位，或者第三方检验、检测机构实施。对未按时开展检测的

电梯实施飘红管理，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下达监察指令，依法进

行处理。维护保养单位：在具备条件情况下，受使用单位委托，

对本单位维护保养的电梯实施自行检测，落实检测单位质量安全

主体责任和法定义务。对电梯检测中发现严重事故隐患，应当立

即告知电梯使用单位停止使用电梯，消除安全隐患；并向属地市

场监管部门报告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检验、检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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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：受使用单位委托应当依法提供检测服务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

组织实施，不得拖延推诿。检测中发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，应立

即告知电梯使用单位停止使用电梯，消除安全隐患；并向市场监

管部门报告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开展电梯自行检测

的单位，对出具的检测报告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负责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抓好贯彻落实。电梯检验检测改革是打破电

梯传统检验检测方式的重要举措，是一项全新的工作，各单位要

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领会“新版检规”和“检测规则”要求，把

握时间节点，积极参与进来。各单位要要吃透文件要求，结合实

际制定方案，推动电梯改革平稳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严格按要求开展检验检测。电梯检验检测机构以及电

梯维保、使用单位要进一步明晰和落实“新版检规”和“检测规

则”要求，及时制修订检验检测作业文件，建立检验检测工作质

量检查考核制度，切实提高检验检测工作质量，不得有漏项或误

判等情形发生，杜绝出现违法违规行为，坚决守牢电梯安全底线。

在开展检验检测工作的同时，要及时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，

及时反馈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共同推动电梯改革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强化检验检测监督管理。市、区县市场监管部门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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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关注电梯改革情况，在过渡期内，主要以帮助指导、解决问题

为主，有序推进改革落地。一年过渡期结束后，每年要以交叉互

检、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组织开展电梯检验检测情况专项监督

抽查，并对抽查情况进行公示。重庆市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、

电梯产业商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，开展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的

检查，对存在违规的机构予以风险警示。在工作开展期间，要不

断总结改革经验，发现存在问题，提高工作效能，压紧压实电梯

使用单位主体责任。

（四）强化信用管理与执法检查。在渝开展电梯检测的电梯

检验、检测机构和电梯使用或维保单位，因检测质量原因发生安

全责任事故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，由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依法实施处罚；并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

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4号）第二条之规定，列入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。对存

在出具虚假检测报告、受到投诉举报经查证属实等违法违规问题，

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进行处理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区县局要加强对电梯

使用单位的宣传发动，让其知晓电检验检测改革目的和要求，明

确需要注意和把握的具体事项，及时解疑答惑，确保人人知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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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升使用单位电梯安全管理水平。在改革过程中一旦发现重

大问题，要及时报告市局。市局要按照总局工作要求，动态调整

措施，确保改革稳妥推进，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过渡期满后监督检验项目告知书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6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

－ 10 －

附件

过渡期满后监督检验项目告知书

填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*项目名称

*合同号/中标项目号 *签订日期/中标日期

*制造单位名称 *生产许可证编号

安装单位名称 生产许可证编号

*安装地点

*使用单位名称

*设备型号数量

*型号 1 *数量

*型号 2 *数量

......根据情况自行添加或删减

*型号 n *数量

*填报单位联系人 *联系电话

本表所列电梯于 2023年 4月 2 日之前签订供货合同，或者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

确定中标，并将在 2024年 4月 2日之后实施安装监督检验，特此告知。

项目所在地区县市场监管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．表中带*为必填项。

2．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分别由填报单位和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留存。


